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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種族歧視條例草案》修正案之意見 
 

本委員會就立法會《種族歧視條例草案》委員會 2007 年 11月 21日舉行的會議所擬備的

修正案討論擬稿作出以下回應。 
 
1. 有關條例草案必須函蓋個人/私營機構的歧視行為。因此針對條例案第三條有關適用

於政府一項，本委員會認為「方案 A」，即「本條例對政府有約束力」最適用，由於： 

 

i. 政府所作的一切措施及政策均對市民生活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市民在享用政府的服務 

時，均沒有選擇權。即若市民在享用歧視性的措施或政策時，均在沒有選擇權下被迫

接受歧視。因此，政府的行為不論是否與私人作出的行為相類似，亦應受到條例的約

束。 

ii. 「方案 A」所列更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iii. 「方案 A」所列亦與其餘三條歧視條例，<<殘疾歧視條例>>、<性別歧視條例>>及<<

家庭崗位歧視條例>>相稱。 

iv. 若政府只受<<人權法案條例>>約束，受害人則難以申訴。因為受害人缺乏一個如平

等機會委員會的中介團體協助申訴，若只靠受害人個人的財力和資源作出申訴，更

難以與政府討價還價，這正削弱<<種族歧視條例>>達致種族平等的目的。其次，<<

人權法案條例>>的概念含糊，它沒有在教育、僱傭、經濟及文化各方面的生活上設

定詳細的保障條文，因此<<人權法案條例>>難以對政府作出合理的約束。 

 

2. 針對<<條例草案>第四條有關種族歧視的定義，本會認為「方案 A」的 (1)及(6)較可

取，但(2)至(5)必須刪除： 

 

i. 間接歧視的定義以及規限應與其餘三條歧視條例，<<殘疾歧視條例>>、<性別歧視條

例>>及<<家庭崗位歧視條例>>相稱，否則執法困難，亦削弱<<種族歧視條例>>對種族

平等原則的真正重視。 

ii. 若保存「⋯⋯條文不得解釋為要求被歧視者或任何其他有關人士授予他本來無須

授予的任何利益、蒙受他本來無須蒙受的任何損害⋯⋯」這樣只會將現時的種族歧視

行為合法化，有違種族平等的精神，加劇本港因種族歧視行為所帶來的社會衝突，亦

難以令少數族群融入本港生活。最終，市民需要承擔所帶來的社會成本。 

 

 

 



 

 

 

 

3. 修正案討論擬稿沒有就在僱傭範疇的歧視及騷擾作出修訂。本委員會提出，在原草案

第十一條有關「真正的職業資格的例外情況」中，對例外情況給予過寛鬆的規限，包括放寛飲

食業、個人服務業在招聘不同種族社群的限制，這同樣將現時在僱傭關係上因種族而產生的歧

視性行為合法化，因為中式餐館或港式茶餐廳都能根據條文拒絕聘用中國籍以外的應徵者，這

樣只會加劇不同種族社群間的歧視，亦無助於現時少數族裔難以獲聘的現實。 
 
「傳揚基督的福音，就是愛的信息，明確地譴責種族主義、仇外，及一切相關形式的不

寛容態度，因為這些都是在破和平的願景，後者卻為上主所喜悅，及為全人類、人道及慈善組

織和教會所致力追求的。」「種族主義是罪，因為它使上主及我們的異族同人隔離，使我們看

不見受苦者的實況⋯⋯種族主義是罪，因為它公然地在否認基督信仰，與福音有所違背⋯⋯種

族主義本然上是罪，因為它敗壞了人性的根源⎯⎯上主在人類中的形像。」 
 
本地四位基督宗教領袖於「國際人權日」引用以上文字，發表聲明促請政府盡力建設種

族平等的社會。然而，種族平等亦關乎我們是否願意投入更多資源，放下自己的成見，讓不同

種族的社群的生活更美滿。本委員會強烈要求各議員及政府官員，建立一套完善的種族歧視條

例，為本港的平等和共融建立更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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